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文件


双教函〔2016〕38号

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
关于授予刘勇工作室等四个名教师工作室
 “双流区名教师一级工作室”称号的通知

各学校、各名教师工作室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根据《双流县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名教师（名校长）工作室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双教函〔2013〕62号）相关精神，刘勇工作室、吴明渠工作室、刘光文工作室、郭小渠工作室等4个双流区名教师工作室自成立以来，立足主研方向，着力教师成长，着眼学生发展，研修成果丰实，年度考核连续三年获得优秀，经研究决定，授予刘勇工作室、吴明渠工作室、刘光文工作室、郭小渠工作室“双流区名教师一级工作室”称号。
希望各名教师工作室进一步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加强团队研修，多出成果，出好成果，促进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，为双流教育均衡化、现代化、国际化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特此通知
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      
2016年3月31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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